[bookmark: _GoBack]「一百十五年度頭前溪流域農業系統性節水推廣試辦計畫」
壹、計畫緣起及目的：
近年受全球氣候變遷影響，導致降雨時空分布愈趨極端。回顧109年至114年，臺灣遭遇百年大旱、南部30年大旱、桃園地區大旱等事件，各地區之累積降雨量更是屢破歷史同期新低紀錄，導致河川流量驟減、重要水庫蓄水量下降，造成農業水資源調配面臨空前挑戰。
農業部近年積極推動各項農田水利軟硬體工程，已有效提升灌溉系統韌性。惟為因應降雨型態的重大改變，仍需著手研議不同抗旱措施，透過政府與農民合作方式，導入創新思維精進灌溉用水調配策略，提升用水效率並維持農業生產穩定。以新竹頭前溪流域為例，因受限於地形、地質及水文等條件，難以建置大型蓄水設施；且流域河道組成以礫石與粗砂為主，造成入滲率高、水源輸送損耗大。此外，頭前溪流域屬相對獨立的封閉水系，適合做為系統性節水操作、作物耐旱極限測試之場域。
今年適逢新竹頭前溪流域水情嚴峻，且該流域灌區以種植稻作為主，作物品項較為單一，適合進行試驗。爰農業部規劃以頭前溪流域灌區為範圍，推動「頭前溪流域農業系統性節水推廣試辦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，嘗試以系統性最強節水力道，找出該區域作物之極限灌溉方式，建立灌區節水管理模式，作為未來推廣參考，以增進因應氣候變遷之農業供水韌性。
貳、計畫內容：
1、 計畫範圍：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(以下簡稱新竹管理處)轄下竹東、芎林、新竹、竹北等4工作站(面積約4,500公頃)之農田。 
2、 實施期間：自115年3月20日起至115年7月20日為止。
3、 申請資格：計畫範圍內實際從事農業耕作者，且農地已於115年3月20日前具作物耕作事實，並配合本計畫灌溉用水管理及相關措施者。
4、 受理期間：自115年3月20日起至115年3月31日為止。
5、 執行方法：
(1) 本計畫依農民意願申請參加，由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辦理地方座談會，與農民進行充分溝通並徵詢參與意願。
(2) 符合資格之農民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(詳如附件)，向新竹管理處轄下竹東、芎林、新竹、竹北等4個工作站申請參與本計畫。
(3) 以工作站為單位，實際參與面積比率須達50%以上，始得辦理本計畫。
(4) 本計畫執行期間，因未來降雨不確定性，合作農民須配合新竹管理處轄下竹東、芎林、新竹、竹北等4個工作站之灌溉調配措施，進行灌溉用水管理與相關操作。

(5) 為追蹤本計畫執行成效，調查節水量及作物生長情況，由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邀集農業部農業試驗所、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及農糧署組成「農業系統性節水推廣服務團」，進行試驗田區之抽查作業，調查資料包括田間溫度、土壤濕度、作物生長情形及最終產量等數據，以利本計畫收集極限灌溉的科學依據，合作農民應予以協助配合。
6、 獎勵金及發放程序：
(1) 參與本計畫之農民須辦理相關工作及配合事項，付出心力，並承擔作物減產甚至無收成之風險，爰給予參與農民每公頃16萬元獎勵金。
(2) 獎勵金分兩期發放，第一期款(每公頃8萬元)於申請資料經新竹管理處審查合格後撥付，第二期款(每公頃8萬元)於試驗結束後，農民提供申請耕地之作物產量資料及相關成果，始得辦理撥款作業。
(3) 申請案件經審查後，如發現同一筆土地有多數申請人提出申請、申請資料登記內容有誤，或有其他疑義情形者，得報請「農業系統性節水推廣服務團」進行複審，並依審查結果認定實際耕作者。
(4) 經複審確認符合規定者，由新竹管理處依審查結果核算獎勵金，並匯撥至實際耕作者之金融機構帳戶；經認定非實際耕作者者，其申請應予駁回。
(5) 獎勵金發放後，新竹管理處將以百分之十之比率辦理抽查作業；如經查有不符本計畫規定或提供不實資料之情形者，得撤銷其獎勵資格，並通知限期返還已領取之獎勵金；屆期未返還者，依法移送行政執行。
參、參與機關與分工： 
1、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：邀集相關單位與農民座談，徵詢農民意願，確認計畫實施範圍；依據水情變化，滾動調整供灌策略，與農民共同操作系統性節水措施。
2、 農業部農業試驗所及桃園區農業改良場：面臨作物有供水不足之虞時，提供農民專業作物保水技術協助；協助實地觀測的作物缺水生長情形，評估作物極限灌溉水量。
3、 農業部農糧署：提供農民申報「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畫」相關措施資料，並協助農民及相關產業配套措施。
4、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及其轄區工作站：受理農民申請作業，辦理灌溉系統供水調度工作。
肆、其他：本計畫未盡事項，由「農業系統性節水推廣服務團」召開討論會議決定之。

